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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及监测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武汉 L波段雷达系统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武汉市气象局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惠农路 53号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

氢气房、高空基测观测场、放球场等配套土建等。

实际生产能力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

氢气房、高空基测观测场、放球场等配套土建等。

建设项目环评时

间
2017年 6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09年 6月

调试时间 2010年 4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5年 8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原湖北省环境保护

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武汉网绿环境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

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万元）
168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5.5 比例 3.3%

实际总概算

（万元）
168 环保投资

（万元）
5.5 比例 3.3%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

日；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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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

10、《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

11、《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2-1996）；

1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2015年 1月 1日。

13、《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5、《省环保厅关于武汉 L波段雷达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鄂环审[2017]159号）。

验收监测评价标

准、标号、级别、

限值

1、电磁环境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本项目雷达发射频段为 1675±1.5MHz，参照《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如下：

表 1-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一览表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V/m） 功率密度（W/m2）

30MHz~3000MHz 12 0.4

本项目雷达为脉冲电磁波，功率密度平均值除满足上述标准外，

功率密度的瞬时峰值功率密度不得超过上述功率密度限值的 1000

倍。

（2）单个项目管理限值

本项目属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审批项目，依据《辐射环境

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

中第 4.1条及第 4.2条相关规定，确定本项目功率密度平均值取《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功率密度限值的 1/5作为本项目

电磁环境管理限值要求。

（3）本项目评价标准

结合以上标准及规定，确定本项目评价标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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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评价标准一览表

频率范围 功率密度（W/m2） 脉冲电磁波瞬时峰值（W/m2）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 400

单个项目管理限值 0.08 80

2、声环境

根据武政办〔2019〕12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规定的通知》，本项目声环境调查范围内声环境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

表 1-3 声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要素

分类
标准名称

适用

类别

标准值
适用范围

参数名称 限值

声环

境

《声环境质量

标准》
1类 昼间、夜间等

效声级，Leq

昼间 5570dB(A
乡村区域

夜间 4570dB(A

施工期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运营期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

表 1-4 噪声排放标准一览表
调查时

段
标准名称 适用类别 标准限值 调查对象

施工期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施工期场界

运营期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1类 昼间 55dB(A)

夜间 45dB(A) 运营期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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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及生产工艺流程

2.1项目来源

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始建于 1951年 12月，1982年 4月开始业务运行。随着城

市的发展，该站已位于城市中心地带，观测场四周楼房林立，严重影响探测业务的正

常开展，另外雷达设备老化，虽几经大修，故障仍时有出现，严重影响到探空施放和

数据质量。根据中国气象局《高空气象台站迁移管理办法》的规定，武汉高空气象观

测站符合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迁站条件，因此武汉市气象局于 2009年 2月 29日向湖北

省气象局申请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迁址建设，湖北省气象局于 2009年 6月对该项目

的立项进行了批复，同意该项目的建设。2010年 4月 1日，该项目正式建成并投入

运行。

本项目于 2017年 5月委托武汉网绿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环境影响

报告表，于 2017年 6月取得了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厅的审批意见（鄂环审[2017]15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武汉市气象局委托武汉网绿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服务。我单位在接受委托之后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并

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2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惠农路 53号，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氢气房、高空基测观测场、放球场等配套

土建等。其中 L波段探空系统包括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室内由 L波段雷达主机（主

控箱、驱动箱、通用示波器、基测箱）、微机、打印机、交流参数稳压器、UPS电源

等组成；室外由高频接收机、发射机和雷达天线组成。雷达天线设在场地南端的值班

室上，离地高度 9.4m，西侧水平距离 10m处设置经纬仪，场地北面为放球场，距雷

达天线水平距离 80m，基测观测场位于北西侧，距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90m，氢气房在

中间靠西位置。本项目 L波段雷达参数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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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雷达天线位置

表 2-1 本项目 L波段雷达参数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参数

1 工作频率(MHz) 1675±1.5

2 中频频率(MHz) 30

3 中频带宽(MHz) 2.7

4 重复频率 PRF(Hz) 600

5 天线形式 抛物面

6 反射体直径(m) 1.6

7 天线增益(dBi) ≥27

8 馈线损耗(dBi) 5

9 天线波瓣特性

极化方式 垂直线性

波瓣宽度 6度

副瓣电平 -18dB

10 驻波比 ≤1.5

11 脉冲宽度（μs） 0.8±0.2

12 脉冲峰值功率 20kW

13 探测量程

距离 100m~200km

方位角 0~360°

俯仰角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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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号 名称 参数

14 探测精度

距离 RMS不大于 20m

方位角 方位角(6°以上)≤0.08°

俯仰角 俯仰角(6°以上)≤0.08°

15 电源
电压(V) 220V输入，高压 800V

频率(Hz) 50

16 自动扫描最大速度 15°/s

17 工作条件 连续工作时间 8小时；8级风仍能工作

2.3工作原理

本项目雷达采用 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用于高空大气综合性的探测，它

与电子探空仪相配合，能测定高空的风向、风速、气温、气压、湿度等五个气象要素，

为气象台站提供准确的气象资料。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是利用跟踪探空气球

来测风的。探空气球上带有无线电回答器（简称回答器）升空，测量时雷达在地面向

它发出“询问信号”（即雷达天线发射脉冲信号），信号到达探空气球后，回答器就

对应地发回“回答信号”，并按原路返回，被雷达天线所接收。根据每一对询问与回

答信号之间的时间之隔和回答信号的来向，就可以测定每一瞬间探空气球在空间的位

置，即它离雷达站的直线距离、方位角、仰角，然后根据气球随风飘移的情况，就可

推算出高空的风向、风速。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的测距原理如图 2-2所示。

图 2-2 雷达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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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工序

电磁辐射：雷达站设备主要由室内和室外两部分组成。室内设备主要为柜机部分，

包括发射机柜、接收机柜和电源柜等；室外设备主要是发射机天线。室内设备运行过

程中主要环境影响来自发射机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室内设备在设计、制造时已采取

了较好的屏蔽措施，正常运行时不会对周围电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室外发射机天线

是本项目的主要电磁影响源，日常运行时向外发射电磁波信号是本项目对外界产生的

主要环境影响。

噪声：本项目运行期间主要为空调设备、天线转动、发射机和接收机产生的噪声。

固体废物：本项目的运行期间主要固体废弃物是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废旧铅酸

蓄电池。

2.4项目变更情况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施工资料和相关协议、文件，本项目建设性质、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布局、采用的环境保护措施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一致，根据《广

播电视、雷达、卫星地球上行站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函〔2024〕

489号），经过对本项目进行梳理、对比，本项目主体工程及实际规模、地点及生产

工艺未发生重大变动。

表 2-2 本项目变动情况核实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变动情况

1 中波广播、短波广播发射天线数量增加的；其他设施发射天线数量增加 30%及以上的 无变动

2 单个发射天线等效辐射功率增加 50%及以上的 无变动

3 重新选址 无变动

4 在原站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新增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

30%的
无变动

5
发射机标称功率、发射天线任一技术参数（方位角、俯仰角、波束宽度、架设高度、增

益、前后比、极化方式）或发射天线运行工况发生变化，导致新增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

标超过原数量 30%的

无变动

6 发射天线类型、最大线尺寸或发射频段变化，导致评价标准或评价方法变化的 无变动

7 发射机最大脉冲占空比增加 30%及以上的 无变动

8 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新增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 30%的 无变动

2.5调查范围

依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第 3.1.2.款的规定：陆地发射设备评价范围为以天线为中心：发射

机功率 P＞100kW时，其半径为 1km；发射机功率 P≤100kW时，半径为 0.5k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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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调查范围要求。

本项目雷达发射机发射功率（峰值功率）为 20kW，P≤100kW，因此项目电磁辐

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范围为：雷达天线为中心，半径 0.5km的范围区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本项目声环境调查范围

为武汉观象台边界外 200m的区域。

图 2-3 本项目验收调查评价范围示意图

2.6环境敏感目标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 62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25处声环

境敏感目标，本项目环境敏感目标统计如下：

表 2-3 本项目电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编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楼层结构
建筑物

高度（m）

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方位

距雷达天线

水平距离

（m）

基面高

程差

（m）

1 惠泽路 7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2 北侧 488 0

2 丁家台 145号看护房 看护房 一层尖顶 2.3 北侧 380 0

3 蔡家台 20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473 0

4 蔡家台 20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497 0

5 丁家台 14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北侧 279 0

6 丁家台 14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北侧 256 0

7 丁家台 14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北侧 246 0

8 丁家台 14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北侧 2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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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编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楼层结构
建筑物

高度（m）

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方位

距雷达天线

水平距离

（m）

基面高

程差

（m）

9 蔡家台 195、19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288 0

10 蔡家台 19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310 0

11 蔡家台 198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335 0

12 蔡家台 199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389 0

13 蔡家台 20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408 0

14 蔡家台 201、20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420 0

15 蔡家台 20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东北侧 434 0

16 蔡家台 20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东北侧 451 0

17 蔡家台 20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东北侧 432 0

18 蔡家台 19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东北侧 442 0

19 蔡家台 19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东北侧 438 0

20 蔡家台 3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480 0

21 丁家台 14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9 北侧 197 0

22 丁家台 14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北侧 142 0

23 丁家台 139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北侧 116 0

24 丁家台 13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4 北侧 86 0

25 蔡家台 19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北侧 229 0

26 蔡家台 2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2 东北侧 427 0

27 丁家台 13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8 南侧 91 0

28 丁家台 13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60 0

29 丁家台 134号(2)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69 0

30 丁家台 13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4 南侧 179 0

31 丁家台 134号(1)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87 0

32 丁家台 132、13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2 南侧 231 0

33 丁家台 129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南侧 253 0

34 丁家台 13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南侧 298 0

35 丁家台 128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2 南侧 329 0

36 蔡家台 19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东南侧 272 0

37 蔡家台 189号 住宅 二层平顶 6.8 东南侧 423 0

38 蔡家台 139号 商铺 二层尖顶 9.5 东南侧 486 0

39 蔡家台 135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63 0

40 蔡家台 136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71 0

41 蔡家台 137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76 0

42 蔡家台 138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79 0



10

-接上表-

编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楼层结构
建筑物

高度（m）

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方位

距雷达天线

水平距离

（m）

基面高

程差

（m）

43 蔡家台 130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85 0

44 蔡家台 134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91 0

45 蔡家台 133号 住宅 二层尖顶 9.0 东南侧 495 0

46 丁家台 11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西南侧 406 0

47 丁家台 11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西南侧 352 0

48 丁家台 11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1 西南侧 326 0

49 丁家台 118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西南侧 311 0

50 丁家台 119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西南侧 290 0

51 丁家台 12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西南侧 274 0

52 丁家台 12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西南侧 257 0

53 丁家台 12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6 西南侧 242 0

54 丁家台 12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2.9 西南侧 223 0

55 武汉荃沐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居住 三层尖顶 10.5 西侧 204 0

56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实验室 办公 一层平顶 3.9 西侧 179 0

57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综合楼 办公 一层平顶 4.4 西侧 163 0

58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施工工棚 办公 一层尖顶 3.5 西侧 192 0

59 丁家台 125、12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西北侧 195 0

60 丁家台 12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西北侧 212 0

61 丁家台 12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西北侧 168 0

62 湖北康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东

西湖项目部
办公、生产 一层尖顶 4.5 西北侧 182 0

备注：基面高程差以 L波段雷达所在地地坪面高度为基准 0 点。

表 2-4 本项目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楼层结构

建筑物

高度

（m）

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方位
距武汉观象台围墙

水平距离（m）

基面高程

差（m）

1 丁家台 14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东侧 10 0

2 丁家台 139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东侧 10 0

3 丁家台 13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4 东侧 10 0

4 蔡家台 19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东侧 165 0

5 丁家台 13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8 南侧 60 0

6 丁家台 13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35 0

7 丁家台 134号(2)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45 0

8 丁家台 130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4 南侧 155 0

9 丁家台 134号(1) 住宅 一层尖顶 4.3 南侧 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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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序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楼层结构

建筑物

高度

（m）

与本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方位
距武汉观象台围墙

水平距离（m）

基面高程

差（m）

10 丁家台 12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6 西南侧 195 0

11 丁家台 12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2.9 西南侧 180 0

12 武汉荃沐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办公、居

住
三层尖顶 10.5 西侧 170 0

13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

站实验室
办公 一层平顶 3.9 西侧 120 0

14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

站综合楼
办公 一层平顶 4.4 西侧 100 0

15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

站施工工棚
办公 一层尖顶 3.5 西侧 120 0

16 丁家台 124、12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5 西侧 115 0

17 丁家台 12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0 西侧 130 0

18 丁家台 12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7 西侧 60 0

19 丁家台 141号 住宅 一层尖顶 3.9 北侧 55 0

20 丁家台 142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北侧 85 0

21 丁家台 143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1 北侧 105 0

22 丁家台 144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北侧 115 0

23 丁家台 145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北侧 135 0

24 蔡家台 195、196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175 0

25 蔡家台 197号 住宅 一层尖顶 4.5 东北侧 195 0

备注：基面高程差以 L波段雷达所在地地坪面高度为基准 0 点。

本项目环境敏感目标现场照片如下：

惠泽路74号 丁家台145号看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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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台206号 蔡家台207号

丁家台145号 丁家台144号

丁家台143号 丁家台142号

蔡家台195、196号 蔡家台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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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台198号 蔡家台199号

蔡家台200号 蔡家台201、202号

蔡家台203号 蔡家台204号

蔡家台205号 蔡家台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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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台193号 蔡家台31号

丁家台141号 丁家台140号

丁家台139号 丁家台137号

蔡家台192号 蔡家台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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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台136号 丁家台135号

丁家台134号(2) 丁家台130号

丁家台134号(1) 丁家台132、133号

丁家台129号 丁家台1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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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台128号 蔡家台191号

蔡家台189号 蔡家台139号

蔡家台135号 蔡家台136号

蔡家台137号 蔡家台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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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台130号 蔡家台134号

蔡家台133号 丁家台115号

丁家台116号 丁家台117号

丁家台118号 丁家台1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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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台120号 丁家台121号

丁家台122号 丁家台123号

武汉荃沐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实验室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综合楼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施工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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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台125、124号 丁家台126号

丁家台127号 湖北康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东西湖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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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3.1施工期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3.1.1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施工作业和运输车辆的噪声。施工设备

的使用将产生施工噪声。本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已采取的防治对策与措施：

（1）本项目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设备不用时立即关闭；

（2）从声源上控制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代替高噪声设备与加工工艺。

（3）在传播途径上控制噪声。采取吸声、隔振和阻尼等声学处理的方法来降低

噪声。

①隔声：把发声的物体、场所用隔声材料封闭起来与周围隔绝。对产生高噪声

的设备，在其外加盖简易棚；

②隔振：防止振动能量从振源传递出去。隔振装置包括金属弹簧、隔振器、隔

振垫等。

③阻尼：用内摩擦损耗大的一些材料来消耗金属板的振动能量并变成热能散失

掉，从而抑制金属伴随的弯曲振动，使辐射噪声大幅度消减。

（4）施工期经常对施工设备进行维修保养，避免因设备性能减退而使噪声增强

的现象发生。本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不进行施工。

（5）对交通车辆造成的噪声加强管理，运输车辆采用较低噪声级的喇叭，压缩

施工区域内汽车数量和行车密度，控制汽车鸣笛。夜间不使用施工运输车辆。

3.1.2废气

工程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尾气污染。本项目施

工期大气污染已采取的防治对策与措施：

（1）加强运输过程的管理，对砂石、土方等散体物料采用密闭车辆运输；

（2）施工现场合理布局，对易产生扬尘的散体物料加盖篷布；分段施工，施工

现场对施工土方进行保湿，加强遮盖，不在不利气象下施工，控制施工车辆绕行等

有效防止扬尘污染的措施，并且施工车辆经冲洗后方能离开施工现场。

3.1.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施工弃渣等。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后送至附近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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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运。建筑垃圾和施工弃渣：施工单位已规范处理，首先将建筑垃圾分类，尽量回

收其中尚可利用的部分建筑材料，对没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运送到运往城市建筑垃

圾指定堆场进行处置，运输时采用密封的车厢，不随路散落，也不随意倾倒建筑垃

圾。

3.1.4废水

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少量施工废水。本项目施工期水污

染已采取的防治对策与措施：工程施工期生活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

氨氮等，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通过施工区内旱厕收集后委托清运处置，不外排。施工

废水主要来源于修建基础设施时地基的开挖，施工机械、设备等的清洗，施工废水

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过程或洒水降尘，不外排。

3.1.5生态环境

本工程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程对土地占用、施工过程对植被

的破坏及生态环境影响，但是临时占地对植被的破坏是短暂的，并随施工期的结束

而逐步恢复。施工期采取了如下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区域设置在征地范围内；

（2）控制了地表剥离程度，减少土石方开挖量，土方进行了回填，减少了建筑

垃圾量的产生；

（3）清除了多余的土方和石料；

（4）对原有植被进行就近移植，避免了地表植被裸露，减少了对周围植被的破

坏；本工程施工期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已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3.2运营期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3.2.1电磁辐射

在雷达站正常工作状态下，由于发射和接收信号，发射出的电磁波会在厂区外

产生电磁场，对周围环境造成电磁辐射，在工作人员巡检时或其他人员进入厂界周

围时，会受到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因此本工程对周围环境的主要影响是：雷达运

行时，天线向空间发射脉冲电磁波，对周围环境产生电磁波影响。

防护措施：对雷达机房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修，确保了雷达站的正常运行；

正式运行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电磁辐射检测，并建立监测档案；对雷达天线周边

的建筑物进行了限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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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与雷达天线水平距

离大于 26m的区域，任一接收点受到雷达天线照射的功率密度满足本项目的评价标

准限值要求。对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0m~26m范围内建筑物限高要求如下：

在近场区（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0m~14.2m），雷达周围拟建建筑物高度必须低于

环评报告中的限制高度（图 3-1所示）；

在远场区（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14.2m~26m），雷达周围在保护半径以内的拟建

建筑物高度必须低于环评报告中的限制高度（图 3-2所示）。

图 3-1 近场区内雷达周围建筑物限制高度示意图

图 3-2 远场区内雷达周围建筑物限制高度示意图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雷达天线周边水平距离 26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建筑物，

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建筑物限高要求。

3.2.2废水

本项目雷达站采取 24小时轮班值守，工作期间产生少量生活污水可纳入当地污

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对周围水环境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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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噪声

根据工程分析，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空调设备、天线转动、发射机和接收机

产生的噪声。

防护措施：本项目发射机和接收机等设备均置于室内。墙体隔声量可达 25dB(A)

左右，为了防止通过固体振动传播的振动性噪声，本项目在机械设备和其它振动体

的基础和地板、墙壁连接处设隔振、减振装置，减少振动产生的噪声，降噪量可达

5dB(A)-10dB(A)左右。安装时通过采用阻尼弹簧减振器，各处管道连接采用软连接

等减振措施。

3.2.4固体废物

本项目的主要固体废弃物是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废旧铅酸蓄电池。工作人员

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送往环卫部门指定的投放点，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更换后直接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建设单位不设

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相关委托协议及处置单位资质见附件 5。

3.3环境管理

通过现场调查，本项目的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运营，满足“三同时”的要求。建设单位在运行期设立一名环保工作联系人员，负

责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包括：

（1）加强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环境管理。

（2）加强内部环境管理，落实运行期间各项环保措施和环境管理计划的落实。

（3）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环保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

（4）对雷达系统的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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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与相关法规、政策的符合性

根据中国气象局《高空气象台站迁移管理办法》的规定，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

符合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迁站条件。本工程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湖农场惠农路53号，

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

境敏感区。因此，本工程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 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年本）》，本工程属于气象服务类工程，

属于鼓励类项目。

二、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迁址建设，采用 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主

要工程内容包括：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氢气房、高空基测观

测场、放球场等配套土建等。雷达天线设在场地南端的值班室上，净高 9.4米，西侧

10米处设置经纬仪，场地北面为放球场，距雷达天线 80米，基测观测场位于北西侧，

距雷达天线 90米，氢气房在中间靠西位置。本项目总投资为 168万元，其中环境保

护投资约 5.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3%。

三、电磁环境影响结论

本项目雷达未运行时，周围电场强度监测范围值为（<0.20~1.30）V/m，对应的

功率密度值为（<0.01~0.45）μW/cm2；本项目雷达站正常运行时，周围电场强度监

测范围值为（0.21~1.52）V/m，对应的功率密度平均值为（0.01~0.61）μW/cm2，满

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μW/cm2要求及单个项目管理限值 8μW/cm2要求。扣除环境

背景值后得到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平均值范围为（<0.01~0.49）μW/cm2，

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μW/cm2要求及单个项目管理限值 8μW/cm2要求，对应的

功率密度瞬时峰值为（0.83~1020.82）μW/cm2，满足功率密度瞬时峰值限值

40000μW/cm2的要求。结果表明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对周围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与雷达水平距离大于 26m的区域，任一接收

点受到雷达天线照射的平均功率密度满足本项目的评价标准限值 8μW/cm2要求，功

率密度瞬时峰值满足本项目的评价标准限值 40000μW/cm2要求。在近场区（雷达周

围 14.2m内），雷达周围拟建建筑物高度必须低于本报告专题评价中中对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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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在远场区（雷达周围 14.2m外），雷达周围在保护半径以内的拟建建筑物高

度必须低于本报告专题评价中中对应的限制高度。

四、环境风险分析

本工程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为雷达运行故障。建设单位按要求设置雷达相关参

数，定期对设备进行性能监测，随时掌握雷达运行情况，雷达运行期间的环境风险

是可控的。

五、污染防治措施

（1）在雷达运行前进一步核实雷达发射天线的水平辐射角度、水平波宽以及垂

直波宽，尽量降低雷达站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在雷达站使用过程中，每年进行一次性能指标的测试和电磁辐射漏能的检

测；定期进行设备检修，保证其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如发现有非主瓣方向漏能或

者主瓣方向发射的能量过高的现象应及时维修解决，使设备处在正常的良好工作状

态，并详细记录。

（3）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请有资质的单位对雷达系统周边电磁环境

进行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

（4）工作人员均应持证上岗，未取得上岗资格证的人员要及时参加培训从而取

得上岗资格证。为保证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对作业人员应进行岗前和定期的职业

性健康检查，切实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

（5）确保雷达周边建筑物高度满足本报告提出的限制高度要求。

六、综合评价结论

武汉 L波段雷达系统的建设是必要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可促进与周边地区

新一代天气雷达气象联防工作的开展以及其他业务合作，加强武汉市气象监测业务

的开发应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高武汉市乃至湖北省防灾减灾工作效率；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告自发布及张贴之日起 10日内，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

未收到公众及相关团体对于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本次电磁环境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雷达周边及敏感点处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建设单位

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可有效的减小雷达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

本工程的实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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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议

（1）强化环保自主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职责部门，专人负责项目各项环境

保护措施的实施；专人负责妥善保存环境保护相关资料。

（2）确定并标示明确的限制公众及工作人员的活动区域，禁止人员进入工作状

态下的受限区域，若进入受限区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作短暂停留。

（3）建设单位应协助环保部门加强对电磁辐射知识的公众宣传力度。

4.2环评批复意见

2017年 6月本项目取得了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厅《省环保厅关于武汉 L波段雷达

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鄂环审[2017]159号），具体审批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迁址建设，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湖农场惠农路

53号(东经 114.0546°，北纬 30.5937°)，采用 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主要工程内

容包括: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氢气房、高空基测观测场、放球

场等配套土建等。雷达天线设在场地南端的值班室上，净高 9.4米，西侧 10米处设

置经纬仪，场地北面为放球场，距雷达天线 80米，基测观测场位于北西侧，距雷达

天线 90米，氢气房在中间靠西位置。雷达发射机工作频率为 1675±1.5MHz，脉冲峰

值功率 20kW，天线增益>27dBi。

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项目所在地城市建设规划，对环境的影响满足

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和限值要求

三、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要重点落实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环保管理，指派专人负责落实环保各项对策措施要加强设备日常检查维

护，确保雷达站安全可靠运行；在站址周边围墙(围栏)应悬挂明显的电磁辐射警示标

志，防止无关人员靠近。

2、按照环评报告表的预测，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做好规划控制工作，

确保站址周围控制距离和建筑物控制高度满足要求。

3、电磁环境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限值要求，雷达系统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对附近区域电磁环境产生的影响，功率密度不大于 0.08W/m2的

标准限值。

4、在雷达站使用过程中，定期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掌握雷达运行情况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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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站附近的电磁环境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你局应重新报批工程的环评文件。

4.3环评及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表 4-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境保护措施要求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

环境保护

措施要求

1、在雷达运行前进一步核实雷达发射天线的水平辐射

角度、水平波宽以及垂直波宽，尽量降低雷达站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已落实，建设单位对雷达机房设备进行

定期的检查和维修，确保了雷达站的正

常运行；雷达运行前进行性能指标测试

及检查，避免出现电磁辐射漏能等情况。

2、在雷达站使用过程中，进行性能指标的测试和电磁

辐射漏能的检测；定期进行设备检修，保证其处于正

常的运行状态。如发现有非主瓣方向漏能或者主瓣方

向发射的能量过高的现象应及时维修解决，使设备处

在正常的良好工作状态，并详细记录。

3、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请有资质的单位对

雷达系统周边电磁环境进行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

已落实，建设单位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对雷达系统周边电磁环境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4、工作人员均应持证上岗，未取得上岗资格证的人员

要及时参加培训从而取得上岗资格证。为保证工作人

员的身体健康，对作业人员应进行岗前和定期的职业

性健康检查，切实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

已落实，建设单位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

行环保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5、确保雷达周边建筑物高度满足本报告提出的限制高

度要求。

已落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雷达天线

水平距离 26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

标，满足环评报告提出的限制高度要求。

环评批复

中的环境

保护措施

要求

1、加强环保管理，指派专人负责落实环保各项对策措

施要加强设备日常检查维护，确保雷达站安全可靠运

行；在站址周边围墙(围栏)应悬挂明显的电磁辐射警示

标志，防止无关人员靠近。

已落实，建设单位指定有专人负责环境

保护工作，雷达设备定期进行日常检查

维护；雷达天线位于气象站院内办公楼

楼顶，非工作人员无法靠近。

2、按照环评报告表的预测，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的配

合，做好规划控制工作，确保站址周围控制距离和建

筑物控制高度满足要求。

已落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雷达天线

水平距离 26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

标，满足环评报告提出的限制高度要求。

3、电磁环境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的限值要求，雷达系统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对附近区

域电磁环境产生的影响，功率密度不大于 0.08瓦/平方

米的标准限值。
已落实，建设单位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对雷达系统周边电磁环境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4、在雷达站使用过程中，定期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掌握雷达运行情况和雷达站附近的电磁环境状况，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5、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

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

重大变化的，你局应重新报批工程的环评文件

经核实，本项目建设性质、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布局、采用的环境保护措施

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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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监测方法

2025年 8月，武汉市气象局委托环评单位编制了《2024湖北省武汉地基遥感垂

直观测系统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电磁环境、噪声评价范围

与本项目一致，监测单位对武汉 L波段雷达系统建设项目进行了电磁环境及噪声现

状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

本次验收引用《2024湖北省武汉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的电磁环境及噪声现状监测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监测过程严格按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辐射环境保护管

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测量方

法监测要求和国家及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进行采样、分析、质量控制。

5.2监测仪器

本次采用的监测仪器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监测仪器通过计量部门检

定、校准合格，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具体参数见下表：

表5-1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及校准情况一览表

仪器名称
电磁辐射分析仪

主机 探头

规格型号 SEM-600 RF-40

出厂编号 D-2104 J-2104

测量范围 0.8V/m~800V/m

响应频率 200MHz~40GHz

校准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证书编号 XDdj2024-07267

校准有效期 2024年 11月 28日～2025年 11月 27日

表5-2 噪声监测仪器检定情况一览表

仪器名称 多功能声级计 声校准器

仪器型号 AWA6228+型 AWA6221A

出厂编号 319883 1005667

检定单位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证书编号 2025SZ060400147 2025SZ060400147

检定有效期 2025年 4月 9日~2026年 4月 8日 2025年 4月 3日~2026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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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质量保证措施

（1）检测采样及分析测试人员经考核合格和能力确认，具有相应资格；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

（4）监测仪器每年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

（5）每次测量前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

（6）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7）检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总负责人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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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本次验收引用《2024湖北省武汉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的电磁环境及噪声现状监测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6.1电磁辐射

监测因子：射频综合场强。

监测频次：各监测点位测量 5次，取平均值。

监测方法：《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监测布点：在雷达站址、厂界四周及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敏感目标设置监测点

位。

6.2噪声

监测因子：等效连续 A声级 Leq。

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1天，昼间、夜间各 1次/天。

监测方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

监测点位：在雷达站厂界四周及评价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目标设置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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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次验收引用《2024湖北省武汉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的电磁环境及噪声现状监测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1）验收检测期间，项目各设施运行正常。

（2）监测时间：

电磁环境：2025年 8月 28日

噪 声：2025年 8月 17日

（3）监测环境条件：

电磁环境：天气：晴；温度：37℃~38℃；相对湿度：44%~45%；

噪声：天气：晴；温度：28℃~36℃；相对湿度：44%~48%；风速：≤2.5m/s。

监测结果：

7.1电磁环境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在武汉 L波段雷达系统扫描角度水平固定情况下进行，适用

于非扫描脉冲雷达监测值修正方法。

当雷达处于静止状态下持续照射时，脉冲瞬时功率密度值如下：

Pd峰=Pd/（τ×ft）

式中：

Pd—平均功率密度值；

Pd峰—脉冲瞬时功率密度值；

τ—脉冲宽度，s；

ft—脉冲重复频率，Hz。

本项目雷达脉冲宽度τ=0.8×10-6s，ft=600Hz，可得：Pd峰=2083.33Pd

表7-1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

点位
敏感点名称

监测值 估算值

平均电场

强度(V/m)
平均功率密

度(μW/cm2)
脉冲瞬时电

场强度(V/m)
脉冲瞬时功率密

度(μW/cm2)

E1

武汉观象台

东侧厂界 1 1.178 0.369 53.77 768.15

E2 东侧厂界 2 1.056 0.296 48.20 617.28

E3 南侧厂界 1.043 0.289 47.61 602.18

E4 西侧厂界 1 1.327 0.468 60.57 974.76

E5 西侧厂界 2 1.303 0.451 59.47 939.82

E6 北侧厂界 1.219 0.395 55.64 8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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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监测

点位
敏感点名称

监测值 估算值

平均电场

强度(V/m)
平均功率密

度(μW/cm2)
脉冲瞬时电场

强度(V/m)
脉冲瞬时功率密

度(μW/cm2)

E7
武汉观象台

天线平台 1.373 0.501 62.67 1043.51

E8 观测台大楼(1F) 1.436 0.548 65.54 1141.47

E9

慈惠农场

惠泽路 75号 1.131 0.340 51.62 708.08

E10 惠泽路 74号 1.323 0.465 60.39 968.89

E11 丁家台 145号看护房 1.252 0.416 57.15 867.69

E12 蔡家台 206号 0.895 0.213 40.85 443.41

E13 蔡家台 207号 0.854 0.194 38.98 403.71

E14 蔡家台 208号 0.989 0.260 45.14 541.44

E15 蔡家台 44号 0.863 0.198 39.39 412.27

E16 丁家台 145号 1.324 0.466 60.43 970.36

E17 丁家台 144号 1.247 0.413 56.92 860.77

E18 丁家台 143号 1.317 0.461 60.11 960.12

E19 丁家台 142号 1.328 0.469 60.61 976.23

E20 蔡家台 195、196号 1.141 0.346 52.08 720.65

E21 蔡家台 197号 1.140 0.345 52.03 719.39

E22 蔡家台 198号 1.192 0.378 54.41 786.52

E23 蔡家台 199号 1.240 0.409 56.60 851.14

E24 蔡家台 200号 1.198 0.381 54.68 794.45

E25 蔡家台 201、202号 1.178 0.369 53.77 768.15

E26 蔡家台 203号 1.173 0.366 53.54 761.64

E27 蔡家台 204号 1.154 0.354 52.67 737.17

E28 蔡家台 205号 0.950 0.240 43.36 499.58

E29 蔡家台 194号 1.055 0.296 48.15 616.11

E30 蔡家台 193号 1.068 0.303 48.75 631.39

E31 蔡家台 31号 1.180 0.370 53.86 770.76

E32 蔡家台 32号 1.022 0.278 46.65 578.17

E33 蔡家台 33号 1.175 0.367 53.63 764.24

E34 丁家台 141号 1.277 0.433 58.29 902.69

E35 丁家台 140号 1.310 0.456 59.79 949.94

E36 丁家台 139号 1.312 0.457 59.88 952.85

E37 丁家台 137号 1.153 0.353 52.63 735.89

E38 蔡家台 192号 1.189 0.376 54.27 782.56

E39 蔡家台 27号 1.161 0.358 52.99 746.14

E40 丁家台 136号 1.331 0.471 60.75 980.64

E41 丁家台 135号 1.167 0.362 53.27 753.87

E42 丁家台 134号(2) 1.116 0.331 50.94 689.42

E43 丁家台 130号 1.169 0.363 53.36 7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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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监测

点位
敏感点名称

监测值 估算值

平均电场

强度(V/m)
平均功率密

度(μW/cm2)
脉冲瞬时电

场强度(V/m)
脉冲瞬时功率密

度(μW/cm2)

E44

慈惠农场

丁家台 134号(1) 1.076 0.308 49.11 640.88

E45 丁家台 132、133号 1.071 0.305 48.88 634.94

E46 丁家台 129号 1.153 0.353 52.63 735.89

E47 丁家台 131号 1.052 0.294 48.02 612.61

E48 丁家台 128号 1.141 0.346 52.08 720.65

E49 蔡家台 191号 1.188 0.375 54.22 781.25

E50 蔡家台 189号 1.153 0.353 52.63 735.89

E51 蔡家台 140号 1.120 0.333 51.12 694.37

E52 蔡家台 135号 1.098 0.320 50.12 667.36

E53 蔡家台 136号 1.102 0.323 50.30 672.23

E54 蔡家台 137号 1.092 0.317 49.84 660.09

E55 蔡家台 138号 1.152 0.353 52.58 734.62

E56 蔡家台 130号 1.093 0.317 49.89 661.30

E57 蔡家台 134号 1.153 0.353 52.63 735.89

E58 蔡家台 133号 1.163 0.359 53.08 748.71

E59 丁家台 115号 1.276 0.433 58.24 901.27

E60 丁家台 116号 1.287 0.440 58.74 916.88

E61 丁家台 117号 1.323 0.465 60.39 968.89

E62 丁家台 118号 1.311 0.457 59.84 951.39

E63 丁家台 119号 1.316 0.460 60.07 958.67

E64 丁家台 120号 1.319 0.462 60.20 963.04

E65 丁家台 121号 1.329 0.469 60.66 977.70

E66 丁家台 122号 1.334 0.473 60.89 985.07

E67 丁家台 123号 1.292 0.444 58.97 924.02

E68 武汉荃沐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256 0.419 57.33 873.24

E69 东西湖区农

业气象观测

站

实验室 1.214 0.392 55.41 815.82

E70 综合楼 1.270 0.429 57.97 892.82

E71

慈惠农场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施工

工棚
1.283 0.437 58.56 911.19

E72 丁家台 125、124号 1.292 0.444 58.97 924.02

E73 丁家台 126号 1.200 0.383 54.77 797.11

E74 丁家台 127号 1.248 0.414 56.96 862.15

E75 湖北康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东西湖项目部
1.335 0.474 60.93 986.55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雷达站址处、厂界四周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场强度

监测值为0.854V/m~1.436V/m，转换成功率密度值为0.194μW/cm2~0.548μW/cm2；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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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30MHz-3000MHz频率范围的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40μW/cm2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单个项目管理限值8μW/cm2的要求。

本项目雷达站址处、厂界四周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脉冲瞬时电场强度估算值

为38.98V/m~65.54V/m，转换成功率密度值为403.71μW/cm2~1141.47μW/cm2；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30MHz-3000MHz频率范围的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40000μW/cm2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单个项目管理限值8000μW/cm2的要求。

7.2噪声

本项目厂界及敏感目标声环境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7-2 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

点位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点位置

噪声监测值(dB(A))

昼间(Leq) 夜间(Leq)

S1

武汉观象台

东侧厂界 1 厂界外 1m 46 40

S2 东侧厂界 2 厂界外 1m 50 42

S3 南侧厂界 厂界外 1m 48 40

S4 西侧厂界 1 厂界外 1m 43 37

S5 西侧厂界 2 厂界外 1m 49 43

S6 北侧厂界 厂界外 1m 46 41

S7

慈惠农场

丁家台 140号 窗外 1m 45 38

S8 丁家台 139号 窗外 1m 43 39

S9 丁家台 137号 窗外 1m 44 39

S10 蔡家台 192号 窗外 1m 41 37

S11 丁家台 136号 窗外 1m 43 40

S12 丁家台 135号 窗外 1m 42 37

S13 丁家台 134号(2) 窗外 1m 42 38

S14 丁家台 130号 窗外 1m 47 39

S15 丁家台 134号(1) 窗外 1m 47 39

S16 丁家台 122号 窗外 1m 46 37

S17 丁家台 123号 窗外 1m 45 37

S18 武汉荃沐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窗外 1m 45 38

S19 东西湖区农

业气象观测

站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实验室 窗外 1m 49 41

S20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综合楼 窗外 1m 49 41

S21

慈惠农场

东西湖区农业气象观测站施工工棚 窗外 1m 45 40

S22 丁家台 125、124号 窗外 1m 45 39

S23 丁家台 126号 窗外 1m 48 39

S24 丁家台 127号 窗外 1m 4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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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监测

点位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点位置

噪声检测值(dB(A))

昼间(Leq) 夜间(Leq)

S25

慈惠农场

丁家台 141号 窗外 1m 45 38

S26 丁家台 142号 窗外 1m 44 38

S27 丁家台 143号 窗外 1m 45 39

S28 丁家台 144号 窗外 1m 45 38

S29 丁家台 145号 窗外 1m 46 39

S30 蔡家台 195、196号 窗外 1m 45 38

S31 蔡家台 197号 窗外 1m 46 39
备注：

1、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5.4节，厂界噪声排放值修约到个数位。

2、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6.1节，若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

排放标准限值，可以不进行背景噪声的测量及修正，直接评价为达标。本次厂界监测值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限值，因此未对厂界噪声监测值进行修正。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处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3dB(A)～50dB(A)，夜间为

37dB(A)～43dB(A)，满足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标准中的 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1dB(A)～

49dB(A)，夜间为 37dB(A)～41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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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8.1验收项目概况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武汉高空气象观测站迁址建设，采用 GFE（L）1型二次测风雷达，主

要工程内容包括：布设 L波段探空系统，天线基础、值班室、氢气房、高空基测观

测场、放球场等配套土建等。雷达天线设在场地南端的值班室上，离地高度 9.4m，

西侧水平距离 10m处设置经纬仪，场地北面为放球场，距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80m，

基测观测场位于北西侧，距雷达天线水平距离 90m，氢气房在中间靠西位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湖农场惠农路 53号。项目总投资为 168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约 5.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3%。

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建设单位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环评批复中对本项目提出了较为全面、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并在工

程实际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已得到落实。

三、环境影响调查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雷达站址处、厂界四周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场强度

监测值为0.854V/m~1.436V/m，转换成功率密度值为0.194μW/cm2~0.548μW/cm2；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30MHz-3000MHz频率范围的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40μW/cm2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单个项目管理限值8μW/cm2的要求。

本项目雷达站址处、厂界四周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脉冲瞬时电场强度估算值

为38.98V/m~65.54V/m，转换成功率密度值为403.71μW/cm2~1141.47μW/cm2；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30MHz-3000MHz频率范围的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40000μW/cm2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HJ/T10.3-1996）单个项目管理限值8000μW/cm2的要求。

（2）声环境影响调查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处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3dB(A)～50dB(A)，夜间为

37dB(A)～43dB(A)，满足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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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的 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41dB(A)～

49dB(A)，夜间为 37dB(A)～41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的主要固体废弃物是工作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废旧铅酸蓄电池。工作人员

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送往环卫部门指定的投放点，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更换后直接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建设单位不设

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

四、环境管理与监测调查结论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项目施工

到运行阶段，本项目的建设认真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

制度，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组织机构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环境监测计划

得到落实。

五、验收调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建设和投入试运行以来，建设单位较好地落实了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环保措施达到

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各项环境影响满

足相应的标准要求，同时也满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的要求。因此，建议本

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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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在位置

A1305
打字机文本
附图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本项目环境敏感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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